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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发行人、公司、红梅色母、挂牌公司 指 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东北证券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博红投资 指 常州博红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章程》 指 
《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 指 

《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

稿）》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认购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定向发行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指南》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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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红梅色母 

证券代码 871968 

主办券商 东北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66,202,5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2,55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68,752,500 

发行价格（元） 3.60 

募集资金（元） 9,180,000.00 

募集现金（元） 9,180,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构成挂牌公司收购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无。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

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同等条

件下，公司股东无优先认购权。” 

2、本次定向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公司现有股东不具有优先认购权，2020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

议案，本次定向发行对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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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类型 

1 

常州博红实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2,550,000 9,180,000.00 现金 
新增投

资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员工持

股计划 

合计 - 2,550,000 9,180,000.00 - - 

 

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均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他人代为缴款情形，不存在非法募

集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情形。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委托持股等情况，不存在纠纷或潜

在的纠纷。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实际募集金额与预计募集金额一致。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1、法定限售情况：本次新增股份按照《公司法》、《监管指引》、《公司章程》规

定的限售要求进行限售，即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为 3 年（36 个月），自

股票登记至合伙企业名下时起算。 

2、自愿限售的情况：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不存在自愿限售。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2020年11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议案，并已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公告（公

告编号：2020-058）。 

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户名称为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 1105 0216 1900 1741 

985，该专户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截至 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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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 18：00，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将投资款实缴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1年1月15日，公司与主办券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项账户开户商业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实行共同监管。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公众公司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200

人的公司，应当持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提交的申请文

件还应当包括全国股转系统的自律监管意见。 

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中国证监会豁

免核准，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 

公司本次发行前（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15日）股东为9名，其中包括自然人

股东9名、法人股东0名、合伙企业股东0名；本次发行对象为1名合伙企业，本次发行后股东

为10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9名、法人股东0名、合伙企业股东1名。本次定向发行后，股

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人。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公众公司办法》中关于豁免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1、公司及股东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籍自然人姚宇平、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籍自然人姚宇平、姚峰，

不属于国有资本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公司亦不属于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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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以合伙企业为载体的员工持股计划。 

综上，本次定向发行不涉及需要履行国资、外资、金融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

或备案等程序的情形。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截至本次定向发行股 

权登记日 2020 年 12 月 15 日）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姚宇平 33,149,900 50.0735% 24,862,500 

2 姚峰 31,850,000 48.1100% 23,887,500 

3 赵鹏 455,000 0.6873% 455,000 

4 李丹杰 162,500 0.2455% 162,500 

5 何维平 162,500 0.2455% 162,500 

6 马行元 162,500 0.2455% 162,500 

7 盛琳 130,000 0.1963% 130,000 

8 楚强 130,000 0.1963% 130,000 

9 李祥华 100 0.0002% 0 

合计 66,202,500 100.00% 49,952,50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姚宇平 33,149,900 48.2163% 24,862,500 

2 姚峰 31,850,000 46.3256% 23,887,500 

3 博红投资 2,550,000 3.7090% 2,550,000 

4 赵鹏 455,000 0.6618% 455,000 

5 李丹杰 162,500 0.2364% 162,500 

6 何维平 162,500 0.2364% 162,500 

7 马行元 162,500 0.2364% 162,500 

8 盛琳 130,000 0.1890% 130,000 

9 楚强 130,000 0.1890% 130,000 

10 李祥华 100 0.0001% 0 

合计 68,752,500 100.00% 52,502,500 

 

无。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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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6,249,900 24.55% 16,249,900 23.64%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0 0.00% 0 0.00%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100 0.0002% 100 0.0001%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16,250,000 24.55% 16,250,000 23.64%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48,750,000 73.64% 48,750,000 70.91%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617,500 0.93% 617,500 0.90% 

3、核心员工 585,000 0.88% 585,000 0.85% 

4、其它 0 0.00% 2,550,000 3.71%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49,952,500 75.45% 52,502,500 76.36% 

总股本 66,202,500 100.00% 68,752,5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9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10人。 

无。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的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现金流更加充裕。公司股本规模、总资

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有一定程度提高，资产负债率下降，资金实力进一步提升，财务风险

下降，偿债能力增强。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塑料色母料，塑料功能母料的研发、制造

和销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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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业务结构仍为塑料色母料，塑料功能母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所以，本次定向发行后，

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挂

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前，姚宇平持有公司 50.07%的股份，为控股股东；定向发行后，姚峰直

接持有公司 46.33%的股份，通过担任博红投资的普通合伙人控制公司 3.71%的股份，合计

控制 50.03%的股份，成为控股股东。定向发行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前，姚宇平持有公司 50.07%的股份，姚峰持有公司 48.11%的股份，两人

合计持有 98.18%的股份，两人为父子关系、一致行动人，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宇平担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姚峰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本次定向发行后，姚宇平持有公司 48.22%的股份，姚峰控制公司 50.03%的股份，两人

合计控制 98.25%的股份，两人仍为一致行动人，仍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姚宇平继续担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姚峰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综上，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

股比例（%） 

1 姚宇平 董事长 33,149,900 50.0735% 33,149,900 48.2163% 

2 姚峰 董事、总经理 31,850,000 48.1100% 31,850,000 46.3256% 

3 赵鹏 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455,000 0.6873% 455,000 0.6618% 

4 李丹杰 董事、副总经理 162,500 0.2455% 162,500 0.2364% 

5 克佳 董事、财务负责

人 

0 0.00% 0 0.00% 

6 蒋琴 监事会主席 0 0.00% 0 0.00% 

7 徐利霞 监事 0 0.00% 0 0.00% 

8 顾丽玲 监事 0 0.00% 0 0.00% 

9 何维平 核心员工 162,500 0.2455% 162,500 0.2364% 

10 马行元 核心员工 162,500 0.2455% 162,500 0.2364% 

11 盛琳 核心员工 130,000 0.1963% 130,000 0.1890% 

12 楚强 核心员工 130,000 0.1963% 130,000 0.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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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6,202,400 99.9999% 66,202,400 96.2909%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9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39 0.49 0.47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43 2.91 2.94 

资产负债率 41.11% 39.42% 38.2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40 0.86 0.83 

流动比率（倍） 1.75 1.94 2.01 

速动比率（倍） 1.34 1.58 1.66 

注：2020 年 6 月，公司进行 2019 年度权益分派，以总股本 65,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50 元（含税）。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发行股数为 120.25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88.60 万元，新增股份于 2020 年 8 月 3 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上表中本次股票发行后的 2019 年度财务指标为未考虑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和 2020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的数据。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形。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无。 

 

五、 定向发行说明书调整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本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于2020年12月2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首次披露（公告编号：2020-062）。根据全国股转系统关于本次股票

定向发行信息披露文件的反馈意见要求，公司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披

露，于2020年12月15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关

于2020年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修订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20-068）及《定向发

行说明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0-069），根据《定向发行指南》等规定，本次修订

不涉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要素的改变，相关发行事项无重大

调整，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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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定向发行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股份支付》进行会计处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股份支付费用的具体金额将根据本次定向发

行股份登记完成时间和发行数量计算，以最终经会计师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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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姚宇平 _________   姚峰_________  

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控股股东签名：姚宇平 _________ 

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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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股票定向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定向发行说明书 

（四）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五）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六）股份认购协议 

（七）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 

（八）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定向发行的推荐工作报告 

（九）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法律意见书 

（十）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十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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